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易字第14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定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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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緝字第28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定豐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緣余正理（涉嫌竊盜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

起訴處分）向蔡木森承租位於雲林縣○○鄉○○段000○0地

號土地（下稱甲地），設置竹材處理機具（下稱乙機具）及

鐵門，原欲販售乙機具予賴進益、被告吳定豐未果，被告因

此取得鐵門鑰匙，乘得以自由出入甲地之機會，被告即與陳

國郎（涉嫌竊盜部分，另經判決無罪確定）共同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自民國108年4月間某日

起至5月27日止，僱請陳國郎駕駛挖土機，共同在甲地竊取

土石得手，總開挖數量為334立方公尺。嗣因警方於108年5

月27日獲報到場處理，並詢問地主蔡木森現場狀況，始查悉

上情。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等

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

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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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

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

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

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

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

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76年台

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

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

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

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

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

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

照）。另按竊盜罪之保護法益為所有權人或持有人之財產監

督權。又刑法竊盜罪之成立，客觀上須有乘人不知，將他人

支配下之物，移歸自己實力支配之下之竊取行為，主觀上除

須基於竊盜目的而為竊取行為外，尚須行為人有為自己或第

三人不法所有意圖之主觀違法要件，始足當之，如其目的並

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即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而竊盜罪

所竊取之物，不宜單純以民法上所有權之歸屬為判斷被告是

否有不法之意圖（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1610號判決意旨

參照）。亦即，竊盜罪之主觀構成要件，除竊盜故意外，尚

包括「不法意圖」及「所有意圖」，所謂「不法意圖」，乃

行為人認知到自己在法律上並不具合法權利而得以使自己對

客體享有如同所有人地位利益之主觀心態，亦即行為人認知

自己取物行為牴觸法律對於財產利益之分配。至「所有意

圖」，則指行為人對於竊取之物欲排斥原權利人之支配，而

由自己以所有人或有權使用人地位自居之心理狀態，即行為

人主觀上意欲持續地破壞他人對於客體之支配關係，而使自

己對於客體處於類似所有人之地位。而行為人是否自始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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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所有意圖，雖屬內心狀態，然仍得由其表現在外之客觀

狀態或物本身之性質加以綜合判斷。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竊盜罪嫌，無非係以下列證據資料為其

主要論據：

一、證人即告訴人蔡木森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另案一審審理

（陳國郎被訴竊盜案件一審由本院109年度易字第620號審

理）時之證述。

二、證人余正理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另案一審審理、本院審理

時之證述。

三、證人賴進益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四、證人陳國郎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另案一、二審審理（陳國

郎被訴竊盜案件二審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9年度上易

字第208號審理）、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五、證人即承辦警員麥榮盛於偵查中之證述。

六、雲林縣政府辦理現場勘查紀錄暨現場照片（警卷第49至51

頁）、現場蒐證照片（警卷第81頁）。

七、雲林縣政府108年8月1日府水管二字第1083727224號函暨測

量成果報告（警卷第53至65頁）。

八、雲林縣環境保護局108年6月25日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警卷第

67頁）。

九、蔡木森與余正理之98年2月1日、100年2月11日、104年3月17

日「土地租賃契約書」影本（本院卷二第121、123、127

頁）、107年3月22日「土地租賃契約書」（租賃期間：107

年2月1日起至）影本（警卷第71頁即偵卷第121頁）、107年

3月22日「土地租賃契約書」（租賃期間：107年2月1日起至

108年止）（本院卷二第125頁即第129頁）（上開承租之土

地包括雲林縣○○鄉○○段地號789之9《甲地》、789之11

號《下稱丙地》土地）。

十、余正理與賴進益、被告簽立之「頂讓契約書」影本（本院卷

二第131頁）、余正理與賴進益簽立之「協約書」影本（本

院卷二第133頁）、賴進益立據之書面資料、余正理立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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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資料（本院卷二第135、137頁）、余正理與賴進益簽立

之「工廠設備買賣契約終止書」（本院卷二第139頁）暨108

年3月21日、3月30日、108年4月9日、108年4月9日請款單

（本院卷二第141、143頁）、賴進益、被告共同簽立票據10

張（本院卷二第145至151頁）、余正理與賴進益108年3月21

日簽立之「退回設備訂金」書面資料（本院卷二第341

頁）。

十一、雲林縣○○鄉○○段地號789之9（甲地）、789之11號土

地（丙地）現場照片（偵卷第103至109頁）。

十二、雲林縣○○鄉○○段000○0○○地○地號土地所有權狀影

本（蔡木森權利範圍為25800分之1926）（警卷第69

頁）。

十三、雲林縣○○鄉○○段000○0○○地○○000○00○○地○

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籍圖騰本影本（警卷第73至

79頁）。

十四、余正理之108年度偵字第7477號不起訴處分書列印本。

十五、被告對余正理、蔡木森、賴進益、麥榮盛、黃連興、張文

杉、吳加仰提告詐欺之108年度偵字第5242號不起訴處分

書列印本。

肆、被告坦承余正理有向蔡木森承租甲地、丙地，設置乙機具及

鐵門，余正理並有將乙機具販賣給被告、賴進益，被告因此

取得鐵門鑰匙，得以進出甲地、丙地；其後，被告有於上開

時、地僱請陳國郎駕駛挖土機，在甲地開挖土石約334立方

公尺等情，惟堅詞否認上開所為具有竊盜之犯意，辯稱：我

是地理師，我看廠房（指乙機具設置處）在山邊，怎麼會整

片平整，甲地後方國有地（指林內鄉林內段1229地號土地）

則是凹的，通常山龍下來應該是窪地，這樣才合理，我問余

正理，他看我內行，才跟我坦承，他將甲地後方國有地的山

坡土方（被告稱為山龍），挖下來填到下方甲地上的凹地，

把山龍挖成1個山凹，我跟余正理說這樣是破壞風水，如果

借我怪手，讓我將他恢復，我才會向他承租廠房，當初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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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答應，時間到了余正理不出怪手，我就自己花錢請陳國

郎開挖甲地上的土石，再回填回去後方國有地（指山龍），

我這樣做是恢復原狀，頂多是圖利國家，也是要解決大家的

（包括地址與經營廠房的人）還有整個村莊的風水問題；而

且，蔡木森承認甲地該處本來就是窪地，他沒有辦法證明填

上去窪地的土方是他的，我也認知不是他的，所以我才花錢

將它恢復原狀等語，並提出台電繳費憑證影本（電錶地址所

在為雲林縣○○鄉○○村○○路000號、206號）（本院卷一

第123至125頁）、被告與余正理、賴進益之通訊軟體LINE對

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一第247至287頁）、鎖頭照片（本院卷

一第136頁）、育民工程行收據影本（機具：挖土機）（本

院卷一第243至245頁）、丙地、甲地及其後方國有地現場蒐

證照片（本院卷一第121頁；本院卷二第32之5至32之6頁；

本院卷三第91至131頁）作為佐證。

伍、經查：　　

一、被告坦認本案之客觀事實部分，核與前揭參、一至五所示證

人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前揭參、六至十三所示之證據資料

可以佐證，此事實應可認定。又關於被告所述其與賴進益有

意余正理向購買乙機具，因此取得鐵門鑰匙，並得以進出乙

機具（廠房）所在之土地（含甲地及丙地之區域）乙節，依

據證人賴進益於偵訊時證稱：107年被告找我，他想投資竹

材設備，處理做竹屋建材生意，我有在做竹工藝製品，我知

道余正理在林內鄉做竹材，說不想做了，我覺得可惜，就介

紹被告去買余正理的竹材設備，因為余正理與被告不熟，被

告也說需要我的技術及資金協助，就要我跟被告合股，向余

正理買竹材設備來做，當時有約定余正理要技術指導被告，

協助介紹客戶；（問：有沒有約定誰可以進到廠區？）沒

有，當時因為余正理有付租金給地主，所以原則上余正理是

土地的使用權人，他有同意我跟被告去使用設備等語（本院

卷二第155、153頁），以及證人余正理於警詢、另案一審審

理時、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的廠房設備（指乙機具）要賣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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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賴進益，107年7月5日有簽約（指前揭頂讓契約

書），簽完約我就將鐵門鑰匙拿給賴進益，賴進益再交給被

告，被告與賴進益是合夥人，讓他們可以自由出入，但租不

租土地要跟地主蔡木森溝通；我有拿我跟蔡木森簽土地（指

甲地及丙地）租約的紙本給被告看過，如果乙機具的買賣有

完成，在我跟蔡木森土地租約到期之前，被告、賴進益是可

以在土地上使用廠房設備，我跟蔡木森土地租約到期之之

後，就是被告、賴進益跟蔡木森談是否要繼續承租土地；雲

林縣○○鄉○○村○○路000號、206號是在甲地、丙地旁

邊，是我以前租的土地，那邊才設有電錶，我知道林內鄉林

北村新光路205號、206號的電錶過戶到被告的名字，因為我

跟他們簽頂讓契約書後，就讓被告繳電費等語（警卷第5

頁；本院卷二第49、50、52、267頁、第298至302頁、第27

8、304、309、310、315、316頁）歷歷，並有前揭「頂讓契

約書」（本院卷二第131頁）、107年3月22日租賃契約書

（警卷第71頁即偵卷第121頁、本院卷二第125頁即129頁）

在卷可憑，可徵被告所述自己有鑰匙，並有權利進出乙機具

所在廠方之土地區域（指甲地及丙地）乙節，確實有據。

二、被告上開開挖土石之行為，是否具有竊盜土石之不法所有意

圖，說明如下：　

　㈠檢察官主張被告已經知道地主不租地，證人余正理也要解除

買賣契約，應該知道自己不可以再繼續進出與使用甲地乙

節，以證人余正理、賴進益證稱：地主蔡木森不願意繼續將

土地租給被告、賴進益，因此余正理、賴進益於108年3月21

日簽立終止廠房（指乙機具）之買賣契約等語（警卷第5、1

8頁；本院卷三第17頁），以及前揭「頂讓契約書」、「工

廠設備買賣契約終止書」（本院卷二第131、139頁）作為佐

證。對此，綜觀被告歷次答辯意旨略以：當時我與余正理、

賴進益是一起簽立頂讓契約書，余正理並給我看他與蔡木森

於107年3月22日簽立的土地租賃契約書，租約從107年2月1

日開始，沒有到期日（被告稱為「開口合約」），後來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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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變更，土地租賃契約書記載到期日為108年止（被告稱

為「閉口合約」），我才沒有付清尾款，我認為續租土地的

事情，是余正理要去解決的等語。而觀之卷內所附證人余正

理與地主蔡木森於107年3月22日所簽立之「土地租賃契約

書」，的確有被告所供述的兩種版本，1份記載租賃期間為

「107年2月1日至108年止」（本院卷二第125、129頁），1

份記載租賃期間為「107年2月1日至」（警卷第71頁即偵卷

第121頁），證人余正理並到庭證稱：簽立頂讓契約書時，

主要是跟賴進益談的，當天有付定金，尾款還沒有付清，被

告應該有在場，當時有跟被告、賴進益講我跟蔡木森承租土

地的事情，也有將租賃契約書的紙本給被告、賴進益看，我

跟地主只簽1份土地租賃契約書，有沒有另外影印1份，我跟

地主各自留存1份我不知道，契約書的事情是我太太在處理

的，上面的內容也是我太太寫的，沒有寫租賃到期日的版

本，可能是她寫漏了；我剛剛休庭時有問我太太，她說可能

是寫好以後，看了後面沒有加註日期，後來才填上去的；

（問：證人有跟被告講，證人簽的土地租約到什麼時候

嗎？）忘記了；（問：就所知土地租約簽到什麼時候？）是

108年2月底還是12月底，我忘記了，要看契約書才知道到期

日是什麼時候等語（本院卷二第282至285頁、第299至309

頁）在案；再觀諸前揭「頂讓契約書」、「工廠設備買賣契

約終止書」，前者上面有被告、證人余正理、賴進益3人之

簽名，後者上面僅有證人余正理、賴進益2人之簽名，又依

證人余正理立具之退款書面資料及請款單（本院卷二第13

7、141、143頁），亦係記載退款給證人賴進益，與證人賴

進益結清退還款項，就退款給被告部分，則附帶其他條件，

並無結清退還款紀錄等情，是就終止乙機具之買賣契約部

分，僅能認定證人余正理、賴進益已達成共識，被告是否同

意「工廠設備買賣契約終止書」所載內容，尚有疑問。據此

以觀，被告辯稱證人余正理給他看到的版本是沒有寫到期日

的土地租賃契約書，被告因此認為證人余正理向地主蔡木森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承租應該是不定期限的，所以願意向證人余正理購買乙機具

（指廠房設備），並與證人余正理簽約及付款（指定金），

後來證人余正理卻以有寫到期日的土地租賃契約書說土地租

約有期限，又無法順利與地主蔡木森承租土地，對被告而

言，這是契約發生情事變更，因此沒有付清尾款，後續需要

地主蔡木森同意出租土地給被告或賴進益的事情，應該是證

人余正理要去處理的等情，應非子虛，自無從逕認被告開挖

甲地土石時，確實知悉證人余正理已經終止雙方之乙機具買

賣契約，自己已無進出乙機具廠房所在甲地、丙地之權限等

節。

　㈡對於被告開挖甲地土石之緣由，被告辯稱：我要經營上開乙

機具所在廠房，觀察所處土地區域之地理狀況，研判甲地本

來是個漥地，後方國有地是山龍，卻出現山凹（窟窿），因

此開挖甲地的土石，再回填到後方國有地等語，就甲地之原

始地形為窪地部分，核與證人蔡木森於警詢、另案審理時證

稱：甲地及丙地是我與其他人共有，由我負責管理，買來的

時候是窪地，我有買砂石極配填平，堆到跟旁邊一樣高，之

後租給余正理從事竹子加工，租金由土地共有人平分等語

（本院卷二第58至62頁、第237至245頁），證人余正理於本

院審理時證稱：地主蔡木森出租土地前，那裡是窪地，有囤

過，整個都有填平等語（本院卷二第294、305頁），及證人

陳國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開挖的地方，本來就是個低窪

的窪地，被告叫我挖到原來的窪地底層就停等語（本院卷三

第43、44頁）大致相符，並有被告提出其開挖土石後呈現原

底層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三第97頁）附卷可參；又就甲地後

方國有地之地貌狀況（即山坡地，有出現凹洞處），核與證

人余正理於另案一審、本院審理時證稱：後山（指甲地後方

的國有地、山坡地）有個凹洞，但不是我挖的，是自然沖刷

形成的沖蝕溝；我去承租土地做工廠前，那邊都是荒野、雜

草，我是雜草清除乾淨而已，跟國有地的界線部分，我主要

是將界線的雜草整平，但還是有一點小小的落差，那是正常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的，它就是1個填成的上下坡等語（本院卷二第51、275、27

6、296頁），及證人陳國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甲地後方原

本就是1個邊坡（斜坡），有凹凸不平，還沒填平的地方，

會有很深的落差（指本院卷三第105頁被告提出之現場照

片），就是有凹洞等語（本院卷三第44至46頁），描述亦大

致吻合，並有被告提出後方國有地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三第

105頁）附卷可憑，則被告上開所辯，自屬有據。

　㈢關於被告從甲地開挖出來的土石去向，被告辯稱係放在回填

到後方國有地乙節，證人余正理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不知

道被告開挖的土石去哪裡了，如果要載走的話，需要大卡

車，沒有看到土放在後方國有地等語（本院卷二第307

頁），雖與被告所述不盡相同，但檢察官其他所提出之證據

資料，也無法佐證被告將開挖土石載往他處，自不能排除被

告上開辯解之可能性。再者，與證人陳國郎於本院審理時證

稱：我依照被告指示，將從甲地挖起來的土，放在後面邊波

補起來，整平崎嶇不平的部分，一直補上去，土石沒有載出

去；被告說山裡算是龍神，龍神需要水池，讓祂有水喝，所

以甲地要挖洞，後方崎嶇不平的邊坡要整修，這樣比較平

順，以後被告開公司才會順利、興旺等語（本院卷三第38至

40頁、第43、45頁、第47至51頁）相合，並有後方國有地填

土前、後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三第32之1至32之6頁）附卷可

憑，足徵被告此部分所辯，亦非虛言。

　㈣從而可知，被告辯稱因經營乙機具所在廠房，為了恢復地貌

原狀及風水，開挖甲地（窪地）之土石，回填至後方國有地

（山坡地，即被告所稱山龍），尚屬可採。因此，即便被告

同時為了自己經營廠房之風水考量，而為上開行為，但以被

告主觀上認知來看，甲地原本就是窪地，後方的國有地原本

則是完好無凹洞的山坡地，卻呈現甲地為平地，後方國有地

出現凹洞之情形，是有人刻意將甲地填平，且填平用的土石

是來自後方國有地，被告才會開挖甲地土石回填至後方國有

地，以恢復地貌原狀，自難以認定被告所為，主觀上認知到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自己對於該土石在法律上不具合法權利，且有意將該土石據

為己有，欲享有如同所有人地位之利益，而具有不法所有意

圖。

陸、綜上所述，公訴人對於被告前揭開挖甲地上土石約334立方

公尺得手之行為，所舉之前開事證，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被告有將上開土石據為己有之不法

所有意圖，而無從認定被告涉有本案竊盜土石之犯行，自應

諭知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景睿提起公訴，檢察官顏鸝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雅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

                                書記官  林家莉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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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易字第14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定豐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緝字第2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定豐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緣余正理（涉嫌竊盜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向蔡木森承租位於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甲地），設置竹材處理機具（下稱乙機具）及鐵門，原欲販售乙機具予賴進益、被告吳定豐未果，被告因此取得鐵門鑰匙，乘得以自由出入甲地之機會，被告即與陳國郎（涉嫌竊盜部分，另經判決無罪確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自民國108年4月間某日起至5月27日止，僱請陳國郎駕駛挖土機，共同在甲地竊取土石得手，總開挖數量為334立方公尺。嗣因警方於108年5月27日獲報到場處理，並詢問地主蔡木森現場狀況，始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竊盜罪之保護法益為所有權人或持有人之財產監督權。又刑法竊盜罪之成立，客觀上須有乘人不知，將他人支配下之物，移歸自己實力支配之下之竊取行為，主觀上除須基於竊盜目的而為竊取行為外，尚須行為人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意圖之主觀違法要件，始足當之，如其目的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即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而竊盜罪所竊取之物，不宜單純以民法上所有權之歸屬為判斷被告是否有不法之意圖（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1610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竊盜罪之主觀構成要件，除竊盜故意外，尚包括「不法意圖」及「所有意圖」，所謂「不法意圖」，乃行為人認知到自己在法律上並不具合法權利而得以使自己對客體享有如同所有人地位利益之主觀心態，亦即行為人認知自己取物行為牴觸法律對於財產利益之分配。至「所有意圖」，則指行為人對於竊取之物欲排斥原權利人之支配，而由自己以所有人或有權使用人地位自居之心理狀態，即行為人主觀上意欲持續地破壞他人對於客體之支配關係，而使自己對於客體處於類似所有人之地位。而行為人是否自始即有不法所有意圖，雖屬內心狀態，然仍得由其表現在外之客觀狀態或物本身之性質加以綜合判斷。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竊盜罪嫌，無非係以下列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一、證人即告訴人蔡木森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另案一審審理（陳國郎被訴竊盜案件一審由本院109年度易字第620號審理）時之證述。
二、證人余正理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另案一審審理、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三、證人賴進益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四、證人陳國郎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另案一、二審審理（陳國郎被訴竊盜案件二審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208號審理）、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五、證人即承辦警員麥榮盛於偵查中之證述。
六、雲林縣政府辦理現場勘查紀錄暨現場照片（警卷第49至51頁）、現場蒐證照片（警卷第81頁）。
七、雲林縣政府108年8月1日府水管二字第1083727224號函暨測量成果報告（警卷第53至65頁）。
八、雲林縣環境保護局108年6月25日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警卷第67頁）。
九、蔡木森與余正理之98年2月1日、100年2月11日、104年3月17日「土地租賃契約書」影本（本院卷二第121、123、127頁）、107年3月22日「土地租賃契約書」（租賃期間：107年2月1日起至）影本（警卷第71頁即偵卷第121頁）、107年3月22日「土地租賃契約書」（租賃期間：107年2月1日起至108年止）（本院卷二第125頁即第129頁）（上開承租之土地包括雲林縣○○鄉○○段地號789之9《甲地》、789之11號《下稱丙地》土地）。
十、余正理與賴進益、被告簽立之「頂讓契約書」影本（本院卷二第131頁）、余正理與賴進益簽立之「協約書」影本（本院卷二第133頁）、賴進益立據之書面資料、余正理立具之書面資料（本院卷二第135、137頁）、余正理與賴進益簽立之「工廠設備買賣契約終止書」（本院卷二第139頁）暨108年3月21日、3月30日、108年4月9日、108年4月9日請款單（本院卷二第141、143頁）、賴進益、被告共同簽立票據10張（本院卷二第145至151頁）、余正理與賴進益108年3月21日簽立之「退回設備訂金」書面資料（本院卷二第341頁）。
十一、雲林縣○○鄉○○段地號789之9（甲地）、789之11號土地（丙地）現場照片（偵卷第103至109頁）。
十二、雲林縣○○鄉○○段000○0○○地○地號土地所有權狀影本（蔡木森權利範圍為25800分之1926）（警卷第69頁）。
十三、雲林縣○○鄉○○段000○0○○地○○000○00○○地○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籍圖騰本影本（警卷第73至79頁）。
十四、余正理之108年度偵字第7477號不起訴處分書列印本。
十五、被告對余正理、蔡木森、賴進益、麥榮盛、黃連興、張文杉、吳加仰提告詐欺之108年度偵字第5242號不起訴處分書列印本。
肆、被告坦承余正理有向蔡木森承租甲地、丙地，設置乙機具及鐵門，余正理並有將乙機具販賣給被告、賴進益，被告因此取得鐵門鑰匙，得以進出甲地、丙地；其後，被告有於上開時、地僱請陳國郎駕駛挖土機，在甲地開挖土石約334立方公尺等情，惟堅詞否認上開所為具有竊盜之犯意，辯稱：我是地理師，我看廠房（指乙機具設置處）在山邊，怎麼會整片平整，甲地後方國有地（指林內鄉林內段1229地號土地）則是凹的，通常山龍下來應該是窪地，這樣才合理，我問余正理，他看我內行，才跟我坦承，他將甲地後方國有地的山坡土方（被告稱為山龍），挖下來填到下方甲地上的凹地，把山龍挖成1個山凹，我跟余正理說這樣是破壞風水，如果借我怪手，讓我將他恢復，我才會向他承租廠房，當初余正理有答應，時間到了余正理不出怪手，我就自己花錢請陳國郎開挖甲地上的土石，再回填回去後方國有地（指山龍），我這樣做是恢復原狀，頂多是圖利國家，也是要解決大家的（包括地址與經營廠房的人）還有整個村莊的風水問題；而且，蔡木森承認甲地該處本來就是窪地，他沒有辦法證明填上去窪地的土方是他的，我也認知不是他的，所以我才花錢將它恢復原狀等語，並提出台電繳費憑證影本（電錶地址所在為雲林縣○○鄉○○村○○路000號、206號）（本院卷一第123至125頁）、被告與余正理、賴進益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一第247至287頁）、鎖頭照片（本院卷一第136頁）、育民工程行收據影本（機具：挖土機）（本院卷一第243至245頁）、丙地、甲地及其後方國有地現場蒐證照片（本院卷一第121頁；本院卷二第32之5至32之6頁；本院卷三第91至131頁）作為佐證。
伍、經查：　　
一、被告坦認本案之客觀事實部分，核與前揭參、一至五所示證人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前揭參、六至十三所示之證據資料可以佐證，此事實應可認定。又關於被告所述其與賴進益有意余正理向購買乙機具，因此取得鐵門鑰匙，並得以進出乙機具（廠房）所在之土地（含甲地及丙地之區域）乙節，依據證人賴進益於偵訊時證稱：107年被告找我，他想投資竹材設備，處理做竹屋建材生意，我有在做竹工藝製品，我知道余正理在林內鄉做竹材，說不想做了，我覺得可惜，就介紹被告去買余正理的竹材設備，因為余正理與被告不熟，被告也說需要我的技術及資金協助，就要我跟被告合股，向余正理買竹材設備來做，當時有約定余正理要技術指導被告，協助介紹客戶；（問：有沒有約定誰可以進到廠區？）沒有，當時因為余正理有付租金給地主，所以原則上余正理是土地的使用權人，他有同意我跟被告去使用設備等語（本院卷二第155、153頁），以及證人余正理於警詢、另案一審審理時、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的廠房設備（指乙機具）要賣給被告、賴進益，107年7月5日有簽約（指前揭頂讓契約書），簽完約我就將鐵門鑰匙拿給賴進益，賴進益再交給被告，被告與賴進益是合夥人，讓他們可以自由出入，但租不租土地要跟地主蔡木森溝通；我有拿我跟蔡木森簽土地（指甲地及丙地）租約的紙本給被告看過，如果乙機具的買賣有完成，在我跟蔡木森土地租約到期之前，被告、賴進益是可以在土地上使用廠房設備，我跟蔡木森土地租約到期之之後，就是被告、賴進益跟蔡木森談是否要繼續承租土地；雲林縣○○鄉○○村○○路000號、206號是在甲地、丙地旁邊，是我以前租的土地，那邊才設有電錶，我知道林內鄉林北村新光路205號、206號的電錶過戶到被告的名字，因為我跟他們簽頂讓契約書後，就讓被告繳電費等語（警卷第5頁；本院卷二第49、50、52、267頁、第298至302頁、第278、304、309、310、315、316頁）歷歷，並有前揭「頂讓契約書」（本院卷二第131頁）、107年3月22日租賃契約書（警卷第71頁即偵卷第121頁、本院卷二第125頁即129頁）在卷可憑，可徵被告所述自己有鑰匙，並有權利進出乙機具所在廠方之土地區域（指甲地及丙地）乙節，確實有據。
二、被告上開開挖土石之行為，是否具有竊盜土石之不法所有意圖，說明如下：　
　㈠檢察官主張被告已經知道地主不租地，證人余正理也要解除買賣契約，應該知道自己不可以再繼續進出與使用甲地乙節，以證人余正理、賴進益證稱：地主蔡木森不願意繼續將土地租給被告、賴進益，因此余正理、賴進益於108年3月21日簽立終止廠房（指乙機具）之買賣契約等語（警卷第5、18頁；本院卷三第17頁），以及前揭「頂讓契約書」、「工廠設備買賣契約終止書」（本院卷二第131、139頁）作為佐證。對此，綜觀被告歷次答辯意旨略以：當時我與余正理、賴進益是一起簽立頂讓契約書，余正理並給我看他與蔡木森於107年3月22日簽立的土地租賃契約書，租約從107年2月1日開始，沒有到期日（被告稱為「開口合約」），後來發生情事變更，土地租賃契約書記載到期日為108年止（被告稱為「閉口合約」），我才沒有付清尾款，我認為續租土地的事情，是余正理要去解決的等語。而觀之卷內所附證人余正理與地主蔡木森於107年3月22日所簽立之「土地租賃契約書」，的確有被告所供述的兩種版本，1份記載租賃期間為「107年2月1日至108年止」（本院卷二第125、129頁），1份記載租賃期間為「107年2月1日至」（警卷第71頁即偵卷第121頁），證人余正理並到庭證稱：簽立頂讓契約書時，主要是跟賴進益談的，當天有付定金，尾款還沒有付清，被告應該有在場，當時有跟被告、賴進益講我跟蔡木森承租土地的事情，也有將租賃契約書的紙本給被告、賴進益看，我跟地主只簽1份土地租賃契約書，有沒有另外影印1份，我跟地主各自留存1份我不知道，契約書的事情是我太太在處理的，上面的內容也是我太太寫的，沒有寫租賃到期日的版本，可能是她寫漏了；我剛剛休庭時有問我太太，她說可能是寫好以後，看了後面沒有加註日期，後來才填上去的；（問：證人有跟被告講，證人簽的土地租約到什麼時候嗎？）忘記了；（問：就所知土地租約簽到什麼時候？）是108年2月底還是12月底，我忘記了，要看契約書才知道到期日是什麼時候等語（本院卷二第282至285頁、第299至309頁）在案；再觀諸前揭「頂讓契約書」、「工廠設備買賣契約終止書」，前者上面有被告、證人余正理、賴進益3人之簽名，後者上面僅有證人余正理、賴進益2人之簽名，又依證人余正理立具之退款書面資料及請款單（本院卷二第137、141、143頁），亦係記載退款給證人賴進益，與證人賴進益結清退還款項，就退款給被告部分，則附帶其他條件，並無結清退還款紀錄等情，是就終止乙機具之買賣契約部分，僅能認定證人余正理、賴進益已達成共識，被告是否同意「工廠設備買賣契約終止書」所載內容，尚有疑問。據此以觀，被告辯稱證人余正理給他看到的版本是沒有寫到期日的土地租賃契約書，被告因此認為證人余正理向地主蔡木森承租應該是不定期限的，所以願意向證人余正理購買乙機具（指廠房設備），並與證人余正理簽約及付款（指定金），後來證人余正理卻以有寫到期日的土地租賃契約書說土地租約有期限，又無法順利與地主蔡木森承租土地，對被告而言，這是契約發生情事變更，因此沒有付清尾款，後續需要地主蔡木森同意出租土地給被告或賴進益的事情，應該是證人余正理要去處理的等情，應非子虛，自無從逕認被告開挖甲地土石時，確實知悉證人余正理已經終止雙方之乙機具買賣契約，自己已無進出乙機具廠房所在甲地、丙地之權限等節。
　㈡對於被告開挖甲地土石之緣由，被告辯稱：我要經營上開乙機具所在廠房，觀察所處土地區域之地理狀況，研判甲地本來是個漥地，後方國有地是山龍，卻出現山凹（窟窿），因此開挖甲地的土石，再回填到後方國有地等語，就甲地之原始地形為窪地部分，核與證人蔡木森於警詢、另案審理時證稱：甲地及丙地是我與其他人共有，由我負責管理，買來的時候是窪地，我有買砂石極配填平，堆到跟旁邊一樣高，之後租給余正理從事竹子加工，租金由土地共有人平分等語（本院卷二第58至62頁、第237至245頁），證人余正理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地主蔡木森出租土地前，那裡是窪地，有囤過，整個都有填平等語（本院卷二第294、305頁），及證人陳國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開挖的地方，本來就是個低窪的窪地，被告叫我挖到原來的窪地底層就停等語（本院卷三第43、44頁）大致相符，並有被告提出其開挖土石後呈現原底層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三第97頁）附卷可參；又就甲地後方國有地之地貌狀況（即山坡地，有出現凹洞處），核與證人余正理於另案一審、本院審理時證稱：後山（指甲地後方的國有地、山坡地）有個凹洞，但不是我挖的，是自然沖刷形成的沖蝕溝；我去承租土地做工廠前，那邊都是荒野、雜草，我是雜草清除乾淨而已，跟國有地的界線部分，我主要是將界線的雜草整平，但還是有一點小小的落差，那是正常的，它就是1個填成的上下坡等語（本院卷二第51、275、276、296頁），及證人陳國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甲地後方原本就是1個邊坡（斜坡），有凹凸不平，還沒填平的地方，會有很深的落差（指本院卷三第105頁被告提出之現場照片），就是有凹洞等語（本院卷三第44至46頁），描述亦大致吻合，並有被告提出後方國有地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三第105頁）附卷可憑，則被告上開所辯，自屬有據。
　㈢關於被告從甲地開挖出來的土石去向，被告辯稱係放在回填到後方國有地乙節，證人余正理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不知道被告開挖的土石去哪裡了，如果要載走的話，需要大卡車，沒有看到土放在後方國有地等語（本院卷二第307頁），雖與被告所述不盡相同，但檢察官其他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也無法佐證被告將開挖土石載往他處，自不能排除被告上開辯解之可能性。再者，與證人陳國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依照被告指示，將從甲地挖起來的土，放在後面邊波補起來，整平崎嶇不平的部分，一直補上去，土石沒有載出去；被告說山裡算是龍神，龍神需要水池，讓祂有水喝，所以甲地要挖洞，後方崎嶇不平的邊坡要整修，這樣比較平順，以後被告開公司才會順利、興旺等語（本院卷三第38至40頁、第43、45頁、第47至51頁）相合，並有後方國有地填土前、後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三第32之1至32之6頁）附卷可憑，足徵被告此部分所辯，亦非虛言。
　㈣從而可知，被告辯稱因經營乙機具所在廠房，為了恢復地貌原狀及風水，開挖甲地（窪地）之土石，回填至後方國有地（山坡地，即被告所稱山龍），尚屬可採。因此，即便被告同時為了自己經營廠房之風水考量，而為上開行為，但以被告主觀上認知來看，甲地原本就是窪地，後方的國有地原本則是完好無凹洞的山坡地，卻呈現甲地為平地，後方國有地出現凹洞之情形，是有人刻意將甲地填平，且填平用的土石是來自後方國有地，被告才會開挖甲地土石回填至後方國有地，以恢復地貌原狀，自難以認定被告所為，主觀上認知到自己對於該土石在法律上不具合法權利，且有意將該土石據為己有，欲享有如同所有人地位之利益，而具有不法所有意圖。
陸、綜上所述，公訴人對於被告前揭開挖甲地上土石約334立方公尺得手之行為，所舉之前開事證，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被告有將上開土石據為己有之不法所有意圖，而無從認定被告涉有本案竊盜土石之犯行，自應諭知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景睿提起公訴，檢察官顏鸝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雅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林家莉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19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易字第14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定豐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緝字第28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定豐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緣余正理（涉嫌竊盜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
    起訴處分）向蔡木森承租位於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土
    地（下稱甲地），設置竹材處理機具（下稱乙機具）及鐵門
    ，原欲販售乙機具予賴進益、被告吳定豐未果，被告因此取
    得鐵門鑰匙，乘得以自由出入甲地之機會，被告即與陳國郎
    （涉嫌竊盜部分，另經判決無罪確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自民國108年4月間某日起至
    5月27日止，僱請陳國郎駕駛挖土機，共同在甲地竊取土石
    得手，總開挖數量為334立方公尺。嗣因警方於108年5月27
    日獲報到場處理，並詢問地主蔡木森現場狀況，始查悉上情
    。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
    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
    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
    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
    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
    ，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
    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76年台上
    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
    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
    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
    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
    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
    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另按竊盜罪之保護法益為所有權人或持有人之財產監督權
    。又刑法竊盜罪之成立，客觀上須有乘人不知，將他人支配
    下之物，移歸自己實力支配之下之竊取行為，主觀上除須基
    於竊盜目的而為竊取行為外，尚須行為人有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所有意圖之主觀違法要件，始足當之，如其目的並無不
    法所有之意圖，即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而竊盜罪所竊
    取之物，不宜單純以民法上所有權之歸屬為判斷被告是否有
    不法之意圖（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161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亦即，竊盜罪之主觀構成要件，除竊盜故意外，尚包括
    「不法意圖」及「所有意圖」，所謂「不法意圖」，乃行為
    人認知到自己在法律上並不具合法權利而得以使自己對客體
    享有如同所有人地位利益之主觀心態，亦即行為人認知自己
    取物行為牴觸法律對於財產利益之分配。至「所有意圖」，
    則指行為人對於竊取之物欲排斥原權利人之支配，而由自己
    以所有人或有權使用人地位自居之心理狀態，即行為人主觀
    上意欲持續地破壞他人對於客體之支配關係，而使自己對於
    客體處於類似所有人之地位。而行為人是否自始即有不法所
    有意圖，雖屬內心狀態，然仍得由其表現在外之客觀狀態或
    物本身之性質加以綜合判斷。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竊盜罪嫌，無非係以下列證據資料為其
    主要論據：
一、證人即告訴人蔡木森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另案一審審理（
    陳國郎被訴竊盜案件一審由本院109年度易字第620號審理）
    時之證述。
二、證人余正理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另案一審審理、本院審理
    時之證述。
三、證人賴進益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四、證人陳國郎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另案一、二審審理（陳國
    郎被訴竊盜案件二審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9年度上易
    字第208號審理）、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五、證人即承辦警員麥榮盛於偵查中之證述。
六、雲林縣政府辦理現場勘查紀錄暨現場照片（警卷第49至51頁
    ）、現場蒐證照片（警卷第81頁）。
七、雲林縣政府108年8月1日府水管二字第1083727224號函暨測
    量成果報告（警卷第53至65頁）。
八、雲林縣環境保護局108年6月25日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警卷第
    67頁）。
九、蔡木森與余正理之98年2月1日、100年2月11日、104年3月17
    日「土地租賃契約書」影本（本院卷二第121、123、127頁
    ）、107年3月22日「土地租賃契約書」（租賃期間：107年2
    月1日起至）影本（警卷第71頁即偵卷第121頁）、107年3月
    22日「土地租賃契約書」（租賃期間：107年2月1日起至108
    年止）（本院卷二第125頁即第129頁）（上開承租之土地包
    括雲林縣○○鄉○○段地號789之9《甲地》、789之11號《下稱丙地
    》土地）。
十、余正理與賴進益、被告簽立之「頂讓契約書」影本（本院卷
    二第131頁）、余正理與賴進益簽立之「協約書」影本（本
    院卷二第133頁）、賴進益立據之書面資料、余正理立具之
    書面資料（本院卷二第135、137頁）、余正理與賴進益簽立
    之「工廠設備買賣契約終止書」（本院卷二第139頁）暨108
    年3月21日、3月30日、108年4月9日、108年4月9日請款單（
    本院卷二第141、143頁）、賴進益、被告共同簽立票據10張
    （本院卷二第145至151頁）、余正理與賴進益108年3月21日
    簽立之「退回設備訂金」書面資料（本院卷二第341頁）。
十一、雲林縣○○鄉○○段地號789之9（甲地）、789之11號土地（
      丙地）現場照片（偵卷第103至109頁）。
十二、雲林縣○○鄉○○段000○0○○地○地號土地所有權狀影本（蔡木
      森權利範圍為25800分之1926）（警卷第69頁）。
十三、雲林縣○○鄉○○段000○0○○地○○000○00○○地○地號土地登記第
      二類謄本、地籍圖騰本影本（警卷第73至79頁）。
十四、余正理之108年度偵字第7477號不起訴處分書列印本。
十五、被告對余正理、蔡木森、賴進益、麥榮盛、黃連興、張文
      杉、吳加仰提告詐欺之108年度偵字第5242號不起訴處分
      書列印本。
肆、被告坦承余正理有向蔡木森承租甲地、丙地，設置乙機具及
    鐵門，余正理並有將乙機具販賣給被告、賴進益，被告因此
    取得鐵門鑰匙，得以進出甲地、丙地；其後，被告有於上開
    時、地僱請陳國郎駕駛挖土機，在甲地開挖土石約334立方
    公尺等情，惟堅詞否認上開所為具有竊盜之犯意，辯稱：我
    是地理師，我看廠房（指乙機具設置處）在山邊，怎麼會整
    片平整，甲地後方國有地（指林內鄉林內段1229地號土地）
    則是凹的，通常山龍下來應該是窪地，這樣才合理，我問余
    正理，他看我內行，才跟我坦承，他將甲地後方國有地的山
    坡土方（被告稱為山龍），挖下來填到下方甲地上的凹地，
    把山龍挖成1個山凹，我跟余正理說這樣是破壞風水，如果
    借我怪手，讓我將他恢復，我才會向他承租廠房，當初余正
    理有答應，時間到了余正理不出怪手，我就自己花錢請陳國
    郎開挖甲地上的土石，再回填回去後方國有地（指山龍），
    我這樣做是恢復原狀，頂多是圖利國家，也是要解決大家的
    （包括地址與經營廠房的人）還有整個村莊的風水問題；而
    且，蔡木森承認甲地該處本來就是窪地，他沒有辦法證明填
    上去窪地的土方是他的，我也認知不是他的，所以我才花錢
    將它恢復原狀等語，並提出台電繳費憑證影本（電錶地址所
    在為雲林縣○○鄉○○村○○路000號、206號）（本院卷一第123
    至125頁）、被告與余正理、賴進益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
    錄截圖（本院卷一第247至287頁）、鎖頭照片（本院卷一第
    136頁）、育民工程行收據影本（機具：挖土機）（本院卷
    一第243至245頁）、丙地、甲地及其後方國有地現場蒐證照
    片（本院卷一第121頁；本院卷二第32之5至32之6頁；本院
    卷三第91至131頁）作為佐證。
伍、經查：　　
一、被告坦認本案之客觀事實部分，核與前揭參、一至五所示證
    人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前揭參、六至十三所示之證據資料
    可以佐證，此事實應可認定。又關於被告所述其與賴進益有
    意余正理向購買乙機具，因此取得鐵門鑰匙，並得以進出乙
    機具（廠房）所在之土地（含甲地及丙地之區域）乙節，依
    據證人賴進益於偵訊時證稱：107年被告找我，他想投資竹
    材設備，處理做竹屋建材生意，我有在做竹工藝製品，我知
    道余正理在林內鄉做竹材，說不想做了，我覺得可惜，就介
    紹被告去買余正理的竹材設備，因為余正理與被告不熟，被
    告也說需要我的技術及資金協助，就要我跟被告合股，向余
    正理買竹材設備來做，當時有約定余正理要技術指導被告，
    協助介紹客戶；（問：有沒有約定誰可以進到廠區？）沒有
    ，當時因為余正理有付租金給地主，所以原則上余正理是土
    地的使用權人，他有同意我跟被告去使用設備等語（本院卷
    二第155、153頁），以及證人余正理於警詢、另案一審審理
    時、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的廠房設備（指乙機具）要賣給被
    告、賴進益，107年7月5日有簽約（指前揭頂讓契約書），
    簽完約我就將鐵門鑰匙拿給賴進益，賴進益再交給被告，被
    告與賴進益是合夥人，讓他們可以自由出入，但租不租土地
    要跟地主蔡木森溝通；我有拿我跟蔡木森簽土地（指甲地及
    丙地）租約的紙本給被告看過，如果乙機具的買賣有完成，
    在我跟蔡木森土地租約到期之前，被告、賴進益是可以在土
    地上使用廠房設備，我跟蔡木森土地租約到期之之後，就是
    被告、賴進益跟蔡木森談是否要繼續承租土地；雲林縣○○鄉
    ○○村○○路000號、206號是在甲地、丙地旁邊，是我以前租的
    土地，那邊才設有電錶，我知道林內鄉林北村新光路205號
    、206號的電錶過戶到被告的名字，因為我跟他們簽頂讓契
    約書後，就讓被告繳電費等語（警卷第5頁；本院卷二第49
    、50、52、267頁、第298至302頁、第278、304、309、310
    、315、316頁）歷歷，並有前揭「頂讓契約書」（本院卷二
    第131頁）、107年3月22日租賃契約書（警卷第71頁即偵卷
    第121頁、本院卷二第125頁即129頁）在卷可憑，可徵被告
    所述自己有鑰匙，並有權利進出乙機具所在廠方之土地區域
    （指甲地及丙地）乙節，確實有據。
二、被告上開開挖土石之行為，是否具有竊盜土石之不法所有意
    圖，說明如下：　
　㈠檢察官主張被告已經知道地主不租地，證人余正理也要解除
    買賣契約，應該知道自己不可以再繼續進出與使用甲地乙節
    ，以證人余正理、賴進益證稱：地主蔡木森不願意繼續將土
    地租給被告、賴進益，因此余正理、賴進益於108年3月21日
    簽立終止廠房（指乙機具）之買賣契約等語（警卷第5、18
    頁；本院卷三第17頁），以及前揭「頂讓契約書」、「工廠
    設備買賣契約終止書」（本院卷二第131、139頁）作為佐證
    。對此，綜觀被告歷次答辯意旨略以：當時我與余正理、賴
    進益是一起簽立頂讓契約書，余正理並給我看他與蔡木森於
    107年3月22日簽立的土地租賃契約書，租約從107年2月1日
    開始，沒有到期日（被告稱為「開口合約」），後來發生情
    事變更，土地租賃契約書記載到期日為108年止（被告稱為
    「閉口合約」），我才沒有付清尾款，我認為續租土地的事
    情，是余正理要去解決的等語。而觀之卷內所附證人余正理
    與地主蔡木森於107年3月22日所簽立之「土地租賃契約書」
    ，的確有被告所供述的兩種版本，1份記載租賃期間為「107
    年2月1日至108年止」（本院卷二第125、129頁），1份記載
    租賃期間為「107年2月1日至」（警卷第71頁即偵卷第121頁
    ），證人余正理並到庭證稱：簽立頂讓契約書時，主要是跟
    賴進益談的，當天有付定金，尾款還沒有付清，被告應該有
    在場，當時有跟被告、賴進益講我跟蔡木森承租土地的事情
    ，也有將租賃契約書的紙本給被告、賴進益看，我跟地主只
    簽1份土地租賃契約書，有沒有另外影印1份，我跟地主各自
    留存1份我不知道，契約書的事情是我太太在處理的，上面
    的內容也是我太太寫的，沒有寫租賃到期日的版本，可能是
    她寫漏了；我剛剛休庭時有問我太太，她說可能是寫好以後
    ，看了後面沒有加註日期，後來才填上去的；（問：證人有
    跟被告講，證人簽的土地租約到什麼時候嗎？）忘記了；（
    問：就所知土地租約簽到什麼時候？）是108年2月底還是12
    月底，我忘記了，要看契約書才知道到期日是什麼時候等語
    （本院卷二第282至285頁、第299至309頁）在案；再觀諸前
    揭「頂讓契約書」、「工廠設備買賣契約終止書」，前者上
    面有被告、證人余正理、賴進益3人之簽名，後者上面僅有
    證人余正理、賴進益2人之簽名，又依證人余正理立具之退
    款書面資料及請款單（本院卷二第137、141、143頁），亦
    係記載退款給證人賴進益，與證人賴進益結清退還款項，就
    退款給被告部分，則附帶其他條件，並無結清退還款紀錄等
    情，是就終止乙機具之買賣契約部分，僅能認定證人余正理
    、賴進益已達成共識，被告是否同意「工廠設備買賣契約終
    止書」所載內容，尚有疑問。據此以觀，被告辯稱證人余正
    理給他看到的版本是沒有寫到期日的土地租賃契約書，被告
    因此認為證人余正理向地主蔡木森承租應該是不定期限的，
    所以願意向證人余正理購買乙機具（指廠房設備），並與證
    人余正理簽約及付款（指定金），後來證人余正理卻以有寫
    到期日的土地租賃契約書說土地租約有期限，又無法順利與
    地主蔡木森承租土地，對被告而言，這是契約發生情事變更
    ，因此沒有付清尾款，後續需要地主蔡木森同意出租土地給
    被告或賴進益的事情，應該是證人余正理要去處理的等情，
    應非子虛，自無從逕認被告開挖甲地土石時，確實知悉證人
    余正理已經終止雙方之乙機具買賣契約，自己已無進出乙機
    具廠房所在甲地、丙地之權限等節。
　㈡對於被告開挖甲地土石之緣由，被告辯稱：我要經營上開乙
    機具所在廠房，觀察所處土地區域之地理狀況，研判甲地本
    來是個漥地，後方國有地是山龍，卻出現山凹（窟窿），因
    此開挖甲地的土石，再回填到後方國有地等語，就甲地之原
    始地形為窪地部分，核與證人蔡木森於警詢、另案審理時證
    稱：甲地及丙地是我與其他人共有，由我負責管理，買來的
    時候是窪地，我有買砂石極配填平，堆到跟旁邊一樣高，之
    後租給余正理從事竹子加工，租金由土地共有人平分等語（
    本院卷二第58至62頁、第237至245頁），證人余正理於本院
    審理時證稱：地主蔡木森出租土地前，那裡是窪地，有囤過
    ，整個都有填平等語（本院卷二第294、305頁），及證人陳
    國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開挖的地方，本來就是個低窪的
    窪地，被告叫我挖到原來的窪地底層就停等語（本院卷三第
    43、44頁）大致相符，並有被告提出其開挖土石後呈現原底
    層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三第97頁）附卷可參；又就甲地後方
    國有地之地貌狀況（即山坡地，有出現凹洞處），核與證人
    余正理於另案一審、本院審理時證稱：後山（指甲地後方的
    國有地、山坡地）有個凹洞，但不是我挖的，是自然沖刷形
    成的沖蝕溝；我去承租土地做工廠前，那邊都是荒野、雜草
    ，我是雜草清除乾淨而已，跟國有地的界線部分，我主要是
    將界線的雜草整平，但還是有一點小小的落差，那是正常的
    ，它就是1個填成的上下坡等語（本院卷二第51、275、276
    、296頁），及證人陳國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甲地後方原
    本就是1個邊坡（斜坡），有凹凸不平，還沒填平的地方，
    會有很深的落差（指本院卷三第105頁被告提出之現場照片
    ），就是有凹洞等語（本院卷三第44至46頁），描述亦大致
    吻合，並有被告提出後方國有地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三第10
    5頁）附卷可憑，則被告上開所辯，自屬有據。
　㈢關於被告從甲地開挖出來的土石去向，被告辯稱係放在回填
    到後方國有地乙節，證人余正理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不知
    道被告開挖的土石去哪裡了，如果要載走的話，需要大卡車
    ，沒有看到土放在後方國有地等語（本院卷二第307頁），
    雖與被告所述不盡相同，但檢察官其他所提出之證據資料，
    也無法佐證被告將開挖土石載往他處，自不能排除被告上開
    辯解之可能性。再者，與證人陳國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
    依照被告指示，將從甲地挖起來的土，放在後面邊波補起來
    ，整平崎嶇不平的部分，一直補上去，土石沒有載出去；被
    告說山裡算是龍神，龍神需要水池，讓祂有水喝，所以甲地
    要挖洞，後方崎嶇不平的邊坡要整修，這樣比較平順，以後
    被告開公司才會順利、興旺等語（本院卷三第38至40頁、第
    43、45頁、第47至51頁）相合，並有後方國有地填土前、後
    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三第32之1至32之6頁）附卷可憑，足徵
    被告此部分所辯，亦非虛言。
　㈣從而可知，被告辯稱因經營乙機具所在廠房，為了恢復地貌
    原狀及風水，開挖甲地（窪地）之土石，回填至後方國有地
    （山坡地，即被告所稱山龍），尚屬可採。因此，即便被告
    同時為了自己經營廠房之風水考量，而為上開行為，但以被
    告主觀上認知來看，甲地原本就是窪地，後方的國有地原本
    則是完好無凹洞的山坡地，卻呈現甲地為平地，後方國有地
    出現凹洞之情形，是有人刻意將甲地填平，且填平用的土石
    是來自後方國有地，被告才會開挖甲地土石回填至後方國有
    地，以恢復地貌原狀，自難以認定被告所為，主觀上認知到
    自己對於該土石在法律上不具合法權利，且有意將該土石據
    為己有，欲享有如同所有人地位之利益，而具有不法所有意
    圖。
陸、綜上所述，公訴人對於被告前揭開挖甲地上土石約334立方
    公尺得手之行為，所舉之前開事證，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被告有將上開土石據為己有之不法
    所有意圖，而無從認定被告涉有本案竊盜土石之犯行，自應
    諭知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景睿提起公訴，檢察官顏鸝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雅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
                                書記官  林家莉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19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易字第14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定豐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緝字第2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定豐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緣余正理（涉嫌竊盜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向蔡木森承租位於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甲地），設置竹材處理機具（下稱乙機具）及鐵門，原欲販售乙機具予賴進益、被告吳定豐未果，被告因此取得鐵門鑰匙，乘得以自由出入甲地之機會，被告即與陳國郎（涉嫌竊盜部分，另經判決無罪確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自民國108年4月間某日起至5月27日止，僱請陳國郎駕駛挖土機，共同在甲地竊取土石得手，總開挖數量為334立方公尺。嗣因警方於108年5月27日獲報到場處理，並詢問地主蔡木森現場狀況，始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竊盜罪之保護法益為所有權人或持有人之財產監督權。又刑法竊盜罪之成立，客觀上須有乘人不知，將他人支配下之物，移歸自己實力支配之下之竊取行為，主觀上除須基於竊盜目的而為竊取行為外，尚須行為人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意圖之主觀違法要件，始足當之，如其目的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即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而竊盜罪所竊取之物，不宜單純以民法上所有權之歸屬為判斷被告是否有不法之意圖（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1610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竊盜罪之主觀構成要件，除竊盜故意外，尚包括「不法意圖」及「所有意圖」，所謂「不法意圖」，乃行為人認知到自己在法律上並不具合法權利而得以使自己對客體享有如同所有人地位利益之主觀心態，亦即行為人認知自己取物行為牴觸法律對於財產利益之分配。至「所有意圖」，則指行為人對於竊取之物欲排斥原權利人之支配，而由自己以所有人或有權使用人地位自居之心理狀態，即行為人主觀上意欲持續地破壞他人對於客體之支配關係，而使自己對於客體處於類似所有人之地位。而行為人是否自始即有不法所有意圖，雖屬內心狀態，然仍得由其表現在外之客觀狀態或物本身之性質加以綜合判斷。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竊盜罪嫌，無非係以下列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一、證人即告訴人蔡木森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另案一審審理（陳國郎被訴竊盜案件一審由本院109年度易字第620號審理）時之證述。
二、證人余正理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另案一審審理、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三、證人賴進益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四、證人陳國郎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另案一、二審審理（陳國郎被訴竊盜案件二審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208號審理）、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五、證人即承辦警員麥榮盛於偵查中之證述。
六、雲林縣政府辦理現場勘查紀錄暨現場照片（警卷第49至51頁）、現場蒐證照片（警卷第81頁）。
七、雲林縣政府108年8月1日府水管二字第1083727224號函暨測量成果報告（警卷第53至65頁）。
八、雲林縣環境保護局108年6月25日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警卷第67頁）。
九、蔡木森與余正理之98年2月1日、100年2月11日、104年3月17日「土地租賃契約書」影本（本院卷二第121、123、127頁）、107年3月22日「土地租賃契約書」（租賃期間：107年2月1日起至）影本（警卷第71頁即偵卷第121頁）、107年3月22日「土地租賃契約書」（租賃期間：107年2月1日起至108年止）（本院卷二第125頁即第129頁）（上開承租之土地包括雲林縣○○鄉○○段地號789之9《甲地》、789之11號《下稱丙地》土地）。
十、余正理與賴進益、被告簽立之「頂讓契約書」影本（本院卷二第131頁）、余正理與賴進益簽立之「協約書」影本（本院卷二第133頁）、賴進益立據之書面資料、余正理立具之書面資料（本院卷二第135、137頁）、余正理與賴進益簽立之「工廠設備買賣契約終止書」（本院卷二第139頁）暨108年3月21日、3月30日、108年4月9日、108年4月9日請款單（本院卷二第141、143頁）、賴進益、被告共同簽立票據10張（本院卷二第145至151頁）、余正理與賴進益108年3月21日簽立之「退回設備訂金」書面資料（本院卷二第341頁）。
十一、雲林縣○○鄉○○段地號789之9（甲地）、789之11號土地（丙地）現場照片（偵卷第103至109頁）。
十二、雲林縣○○鄉○○段000○0○○地○地號土地所有權狀影本（蔡木森權利範圍為25800分之1926）（警卷第69頁）。
十三、雲林縣○○鄉○○段000○0○○地○○000○00○○地○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籍圖騰本影本（警卷第73至79頁）。
十四、余正理之108年度偵字第7477號不起訴處分書列印本。
十五、被告對余正理、蔡木森、賴進益、麥榮盛、黃連興、張文杉、吳加仰提告詐欺之108年度偵字第5242號不起訴處分書列印本。
肆、被告坦承余正理有向蔡木森承租甲地、丙地，設置乙機具及鐵門，余正理並有將乙機具販賣給被告、賴進益，被告因此取得鐵門鑰匙，得以進出甲地、丙地；其後，被告有於上開時、地僱請陳國郎駕駛挖土機，在甲地開挖土石約334立方公尺等情，惟堅詞否認上開所為具有竊盜之犯意，辯稱：我是地理師，我看廠房（指乙機具設置處）在山邊，怎麼會整片平整，甲地後方國有地（指林內鄉林內段1229地號土地）則是凹的，通常山龍下來應該是窪地，這樣才合理，我問余正理，他看我內行，才跟我坦承，他將甲地後方國有地的山坡土方（被告稱為山龍），挖下來填到下方甲地上的凹地，把山龍挖成1個山凹，我跟余正理說這樣是破壞風水，如果借我怪手，讓我將他恢復，我才會向他承租廠房，當初余正理有答應，時間到了余正理不出怪手，我就自己花錢請陳國郎開挖甲地上的土石，再回填回去後方國有地（指山龍），我這樣做是恢復原狀，頂多是圖利國家，也是要解決大家的（包括地址與經營廠房的人）還有整個村莊的風水問題；而且，蔡木森承認甲地該處本來就是窪地，他沒有辦法證明填上去窪地的土方是他的，我也認知不是他的，所以我才花錢將它恢復原狀等語，並提出台電繳費憑證影本（電錶地址所在為雲林縣○○鄉○○村○○路000號、206號）（本院卷一第123至125頁）、被告與余正理、賴進益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一第247至287頁）、鎖頭照片（本院卷一第136頁）、育民工程行收據影本（機具：挖土機）（本院卷一第243至245頁）、丙地、甲地及其後方國有地現場蒐證照片（本院卷一第121頁；本院卷二第32之5至32之6頁；本院卷三第91至131頁）作為佐證。
伍、經查：　　
一、被告坦認本案之客觀事實部分，核與前揭參、一至五所示證人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前揭參、六至十三所示之證據資料可以佐證，此事實應可認定。又關於被告所述其與賴進益有意余正理向購買乙機具，因此取得鐵門鑰匙，並得以進出乙機具（廠房）所在之土地（含甲地及丙地之區域）乙節，依據證人賴進益於偵訊時證稱：107年被告找我，他想投資竹材設備，處理做竹屋建材生意，我有在做竹工藝製品，我知道余正理在林內鄉做竹材，說不想做了，我覺得可惜，就介紹被告去買余正理的竹材設備，因為余正理與被告不熟，被告也說需要我的技術及資金協助，就要我跟被告合股，向余正理買竹材設備來做，當時有約定余正理要技術指導被告，協助介紹客戶；（問：有沒有約定誰可以進到廠區？）沒有，當時因為余正理有付租金給地主，所以原則上余正理是土地的使用權人，他有同意我跟被告去使用設備等語（本院卷二第155、153頁），以及證人余正理於警詢、另案一審審理時、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的廠房設備（指乙機具）要賣給被告、賴進益，107年7月5日有簽約（指前揭頂讓契約書），簽完約我就將鐵門鑰匙拿給賴進益，賴進益再交給被告，被告與賴進益是合夥人，讓他們可以自由出入，但租不租土地要跟地主蔡木森溝通；我有拿我跟蔡木森簽土地（指甲地及丙地）租約的紙本給被告看過，如果乙機具的買賣有完成，在我跟蔡木森土地租約到期之前，被告、賴進益是可以在土地上使用廠房設備，我跟蔡木森土地租約到期之之後，就是被告、賴進益跟蔡木森談是否要繼續承租土地；雲林縣○○鄉○○村○○路000號、206號是在甲地、丙地旁邊，是我以前租的土地，那邊才設有電錶，我知道林內鄉林北村新光路205號、206號的電錶過戶到被告的名字，因為我跟他們簽頂讓契約書後，就讓被告繳電費等語（警卷第5頁；本院卷二第49、50、52、267頁、第298至302頁、第278、304、309、310、315、316頁）歷歷，並有前揭「頂讓契約書」（本院卷二第131頁）、107年3月22日租賃契約書（警卷第71頁即偵卷第121頁、本院卷二第125頁即129頁）在卷可憑，可徵被告所述自己有鑰匙，並有權利進出乙機具所在廠方之土地區域（指甲地及丙地）乙節，確實有據。
二、被告上開開挖土石之行為，是否具有竊盜土石之不法所有意圖，說明如下：　
　㈠檢察官主張被告已經知道地主不租地，證人余正理也要解除買賣契約，應該知道自己不可以再繼續進出與使用甲地乙節，以證人余正理、賴進益證稱：地主蔡木森不願意繼續將土地租給被告、賴進益，因此余正理、賴進益於108年3月21日簽立終止廠房（指乙機具）之買賣契約等語（警卷第5、18頁；本院卷三第17頁），以及前揭「頂讓契約書」、「工廠設備買賣契約終止書」（本院卷二第131、139頁）作為佐證。對此，綜觀被告歷次答辯意旨略以：當時我與余正理、賴進益是一起簽立頂讓契約書，余正理並給我看他與蔡木森於107年3月22日簽立的土地租賃契約書，租約從107年2月1日開始，沒有到期日（被告稱為「開口合約」），後來發生情事變更，土地租賃契約書記載到期日為108年止（被告稱為「閉口合約」），我才沒有付清尾款，我認為續租土地的事情，是余正理要去解決的等語。而觀之卷內所附證人余正理與地主蔡木森於107年3月22日所簽立之「土地租賃契約書」，的確有被告所供述的兩種版本，1份記載租賃期間為「107年2月1日至108年止」（本院卷二第125、129頁），1份記載租賃期間為「107年2月1日至」（警卷第71頁即偵卷第121頁），證人余正理並到庭證稱：簽立頂讓契約書時，主要是跟賴進益談的，當天有付定金，尾款還沒有付清，被告應該有在場，當時有跟被告、賴進益講我跟蔡木森承租土地的事情，也有將租賃契約書的紙本給被告、賴進益看，我跟地主只簽1份土地租賃契約書，有沒有另外影印1份，我跟地主各自留存1份我不知道，契約書的事情是我太太在處理的，上面的內容也是我太太寫的，沒有寫租賃到期日的版本，可能是她寫漏了；我剛剛休庭時有問我太太，她說可能是寫好以後，看了後面沒有加註日期，後來才填上去的；（問：證人有跟被告講，證人簽的土地租約到什麼時候嗎？）忘記了；（問：就所知土地租約簽到什麼時候？）是108年2月底還是12月底，我忘記了，要看契約書才知道到期日是什麼時候等語（本院卷二第282至285頁、第299至309頁）在案；再觀諸前揭「頂讓契約書」、「工廠設備買賣契約終止書」，前者上面有被告、證人余正理、賴進益3人之簽名，後者上面僅有證人余正理、賴進益2人之簽名，又依證人余正理立具之退款書面資料及請款單（本院卷二第137、141、143頁），亦係記載退款給證人賴進益，與證人賴進益結清退還款項，就退款給被告部分，則附帶其他條件，並無結清退還款紀錄等情，是就終止乙機具之買賣契約部分，僅能認定證人余正理、賴進益已達成共識，被告是否同意「工廠設備買賣契約終止書」所載內容，尚有疑問。據此以觀，被告辯稱證人余正理給他看到的版本是沒有寫到期日的土地租賃契約書，被告因此認為證人余正理向地主蔡木森承租應該是不定期限的，所以願意向證人余正理購買乙機具（指廠房設備），並與證人余正理簽約及付款（指定金），後來證人余正理卻以有寫到期日的土地租賃契約書說土地租約有期限，又無法順利與地主蔡木森承租土地，對被告而言，這是契約發生情事變更，因此沒有付清尾款，後續需要地主蔡木森同意出租土地給被告或賴進益的事情，應該是證人余正理要去處理的等情，應非子虛，自無從逕認被告開挖甲地土石時，確實知悉證人余正理已經終止雙方之乙機具買賣契約，自己已無進出乙機具廠房所在甲地、丙地之權限等節。
　㈡對於被告開挖甲地土石之緣由，被告辯稱：我要經營上開乙機具所在廠房，觀察所處土地區域之地理狀況，研判甲地本來是個漥地，後方國有地是山龍，卻出現山凹（窟窿），因此開挖甲地的土石，再回填到後方國有地等語，就甲地之原始地形為窪地部分，核與證人蔡木森於警詢、另案審理時證稱：甲地及丙地是我與其他人共有，由我負責管理，買來的時候是窪地，我有買砂石極配填平，堆到跟旁邊一樣高，之後租給余正理從事竹子加工，租金由土地共有人平分等語（本院卷二第58至62頁、第237至245頁），證人余正理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地主蔡木森出租土地前，那裡是窪地，有囤過，整個都有填平等語（本院卷二第294、305頁），及證人陳國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開挖的地方，本來就是個低窪的窪地，被告叫我挖到原來的窪地底層就停等語（本院卷三第43、44頁）大致相符，並有被告提出其開挖土石後呈現原底層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三第97頁）附卷可參；又就甲地後方國有地之地貌狀況（即山坡地，有出現凹洞處），核與證人余正理於另案一審、本院審理時證稱：後山（指甲地後方的國有地、山坡地）有個凹洞，但不是我挖的，是自然沖刷形成的沖蝕溝；我去承租土地做工廠前，那邊都是荒野、雜草，我是雜草清除乾淨而已，跟國有地的界線部分，我主要是將界線的雜草整平，但還是有一點小小的落差，那是正常的，它就是1個填成的上下坡等語（本院卷二第51、275、276、296頁），及證人陳國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甲地後方原本就是1個邊坡（斜坡），有凹凸不平，還沒填平的地方，會有很深的落差（指本院卷三第105頁被告提出之現場照片），就是有凹洞等語（本院卷三第44至46頁），描述亦大致吻合，並有被告提出後方國有地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三第105頁）附卷可憑，則被告上開所辯，自屬有據。
　㈢關於被告從甲地開挖出來的土石去向，被告辯稱係放在回填到後方國有地乙節，證人余正理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不知道被告開挖的土石去哪裡了，如果要載走的話，需要大卡車，沒有看到土放在後方國有地等語（本院卷二第307頁），雖與被告所述不盡相同，但檢察官其他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也無法佐證被告將開挖土石載往他處，自不能排除被告上開辯解之可能性。再者，與證人陳國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依照被告指示，將從甲地挖起來的土，放在後面邊波補起來，整平崎嶇不平的部分，一直補上去，土石沒有載出去；被告說山裡算是龍神，龍神需要水池，讓祂有水喝，所以甲地要挖洞，後方崎嶇不平的邊坡要整修，這樣比較平順，以後被告開公司才會順利、興旺等語（本院卷三第38至40頁、第43、45頁、第47至51頁）相合，並有後方國有地填土前、後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三第32之1至32之6頁）附卷可憑，足徵被告此部分所辯，亦非虛言。
　㈣從而可知，被告辯稱因經營乙機具所在廠房，為了恢復地貌原狀及風水，開挖甲地（窪地）之土石，回填至後方國有地（山坡地，即被告所稱山龍），尚屬可採。因此，即便被告同時為了自己經營廠房之風水考量，而為上開行為，但以被告主觀上認知來看，甲地原本就是窪地，後方的國有地原本則是完好無凹洞的山坡地，卻呈現甲地為平地，後方國有地出現凹洞之情形，是有人刻意將甲地填平，且填平用的土石是來自後方國有地，被告才會開挖甲地土石回填至後方國有地，以恢復地貌原狀，自難以認定被告所為，主觀上認知到自己對於該土石在法律上不具合法權利，且有意將該土石據為己有，欲享有如同所有人地位之利益，而具有不法所有意圖。
陸、綜上所述，公訴人對於被告前揭開挖甲地上土石約334立方公尺得手之行為，所舉之前開事證，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被告有將上開土石據為己有之不法所有意圖，而無從認定被告涉有本案竊盜土石之犯行，自應諭知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景睿提起公訴，檢察官顏鸝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雅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林家莉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19　　日



